
 
 

臺 南 市 市 有 房 地 短 期 租 賃 契 約 -  
1 1 2 年 臺 南 市 安 平 區 遊 憩 碼 頭 建 築 物 2 樓 飲 食 空 間 出 租 契 約 

承 租 人：                     （以下簡稱甲方） 

出租機關：臺 南 市 政 府 觀 光 旅 遊 局（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市有房地短期租賃契約如下： 

一、租賃房地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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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租約為定期租賃契約，租期屆滿時，租賃關係即行消滅，出租機關不另通知。 
（一）公開標租 

□按日出租，自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每星期租用    天（每週    、   ）。 
□承租日期為                         ，計     日。 

█按年出租，出租期間自機關通知日起算 2年止。其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計  年。 
（二）專案出租  

□其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年。 
三、租金： 

本約租金合計新臺幣                 元（         元）。租金採預收方式並由出租機關開立收入繳款書供承租人繳納款項，於訂約時一次付
清(提供憑單供出租機關存查)。          

四、履約保證金： 
甲方訂約時，繳交履約保證金新台幣            元（履約保證金以二個月租金總額計算，其租金計算以議價後實際金額為之，並以小數點無條
件進位取整數）。 
甲方於租期屆滿前申請終止租約，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終止租約者，其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 
履約保證金於租期屆滿時抵付拆除地上物、清除遺留物、損害賠償、墊付之水電費及稅金等費用後無息退還；不足抵付時，由甲方另行支付。 

五、甲方人應會同乙方向市有房地所在地之管轄法院辦理租賃契約公證，租期屆滿不返還租賃物或尚有費用依約應繳清未繳清者逕送強制執行，公證
費用由甲方負擔。但甲方為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者，免辦理公證。 

六、稅捐及費用： 
租賃基地或房屋，其應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由甲方負擔。  

七、終止租約收回房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終止租約： 
（一）政府實施國家政策、舉辦公共事業或公務使用需要。 
（二）使用行為違反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使用行為違反契約。 
（四）因其他事由本府認為有收回必要。 

八、退租： 
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終止租約者，未使用期間之已繳租金退還甲方。退租時應在乙方規定期間內騰空交還房地，並不得向乙方要求任何補 
償。 

九、本約出租之房地限於現狀使用，甲方未經乙方同意不得建造建築物，不得以本約作為設定抵押擔保其他類似使用。 
十、租賃房屋者，甲方不得要求修建、增建、改建或拆除重建。如必須修繕時，應取得乙方之同意，其費用由甲方自行負擔，不得抵償租金或要求任 
    何補償。 

甲方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維護租賃房屋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租賃房屋係供公眾使用者(指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甲方應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定期委託內政部認可之 
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租賃房屋非供公眾使用者，內政部認有必要檢查簽證時，甲方亦應遵照辦理。 

十一、租賃關係存續期間，甲方因界址不明，或發生界址糾紛而需鑑界時，應向乙方申請發給土地複丈申請書後，自行向地政機關繳費申請鑑界。 
十二、租期屆滿後，未經乙方同意續租者，或因故終止解除契約者，甲方即應於租期屆滿之日或契約終止解除之日起 30日內交還房地，不得主張不 
    定期租賃，其留置物品經乙方通知限期三十日內仍不搬離者，視為廢棄物，任憑乙方處理，其處理費用由甲方負擔。 
十三、甲方不得主張優先購買權及設定地上權。       
十四、雙方權利義務或履約爭議之通知，均以本契約所載地址為送達處所。如有地址變更，而未以書面通知對方者，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 
    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十五、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房地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契約一式五份，自簽訂公證之日起生效，由甲方執一份，公證法院執存一份外，餘由乙方存執。 
十七、 其他法令之適用與準用: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土地法及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特約事項：承租人於租賃期間應依照本案「112年臺南市安平區遊憩碼頭建築物 2樓飲食空間出租案-出租說明書」事項辦理。 
※變更記事※(由出租機關填寫) 

項  次 日  期 內                                                      容 校對專用章 

   

 

 

   

 

 

 
甲  方 
甲方承租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性別： 
住      址：  
電    話：  

 
乙  方 
出租機關：臺  南  市  政  府  觀  光  旅  遊  局  
法定代理人：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